
檔號:

係存期限:

法務部函

機關地址: 10048台北市貴陽街 1段235號6樓

承辦人:熊南彰

電話: 23167205
電子信箱: ethicsp2@mai 1. mojo gOY. 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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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臺南縣政府政風處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99年 04月 23 日 一

發文字號:法政字第 0991104峨 已電子交換 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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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速別:普通件 ,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無

主話: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申報項目「保險」

之定性與應如何申報疑義乙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本部為研議保險應否列入財產申報標的，前於98年 5 月 8 日


召開研商會議，決議認投資型保險契約因具備一定經濟價


值，應列入財產申報項目。制經本部、監察院及行政院金


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共同研議相關申報方式後，於98年 10 月
 

21 日以法政字第 0981113261號函釋，認定具有「持續繳款


，一次或多次領回」之儲蓄型壽險、投資型壽險或年金型

保險之財產類型，因有可領回之儲蓄、投資性質，亦屬本

法所稱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」。申報人本人、配偶

及未成年子女，如具有「要保人」之身分時(不論被保險

人、受益人是否為申報人本人、配偶或未成年子女) ，以

要保人迄申報日累積已交保險費為標準，每項(件)達20

萬元即應申報。至如醫療險、意外險，僅像以「填補損害

」為目的，不屬「持續繳款，一次或多次領回」性質之財

產，自毋庸申報，並自 98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適用迄今。

二、惟前 (98 )年度定期申報後，全國申報義務人及受理申報

機關(構)對於保險申報之內容及方式送生爭議，本部為

檢討保險申報之妥通性，遂於99年 1 月 18 日以政財字第 099 

1100485號函請各受理申報機關(構)提供申報義務人於

申報時及受理申報機關(構)於受理後查核中所遇疑問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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窒礙難行之處，相關回覆意見龐雜，顯見此爭議亟待解決

三、為兼顧財產申報之立法目的及申報義務人之便利性，並配

合現行財產申報表格及本部所建置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網路

申報系統之設計欄位，言忍庭、申報之保險種類仍限於係險契

約內容你「儲蓄型壽險」、「投資型壽險」及「年金型係團
險」等 3類，不包括人壽(死亡)保險、醫療險、意外險

，若同一保險契約之主約及附約令括前開險種，非屬儲蓄

型壽險、投資型壽險及年金型係險等類別之保險，得毋庸

併予申報，然為求便利亦可合併申報。

四、具有強制性、補助性、低係費、法定平等、團體投保等特

性之社會保險，因今公益性質，屬其範疇之勞工保險、公

務人員保險、軍人保險、公務人員眷屬疾病保險、學生團

體保險及農民健康保險等相類似之保險類型，亦無申報之

必要，方為合理。

五、保險商品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 

17點所定「可轉讓且具交易價值之權利或財物」之要件有
訂

間，實不宜於申報表中之「珠寶、古董及其他具有相當價

值之財產欄」申報，避免遭受質疑，應考量保險之特殊性

，及綜合型保險其係費切割計算不易，以在申報表「備註

欄」內，敘明要保人、保險公司、保險契約名稱、保險期

間、保險費繳付方式及金額即可。

六、至遭多方質疑之儲蓄型壽險、投資型壽險及年金型保險如

綠
何明確界定之問題，表參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

提建議，基於儲蓄型壽險之保單態樣不易由商品名稱直接

判斷，故以其必然含有生存保險金之特性加以判定為妥;

投資型壽險及年金保險，則依該會訂定之「人身保險商品

審查應注意事項」第 2點對於該等保險定有命名方式之規

定，分別定義如下，以利遵循:

(一)儲蓄型壽險，像指滿期保險金、生存(還本)保險金、

繳費期滿生存保險金、祝壽保險金、教育保險金、立業

保險金、養老保險金等商品內容含有生存保險金特性之

保險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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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投資型壽險，你指商品名稱含有變額壽險、變額萬能壽

險、投資型保險、投資達(鏈)結型保險等文字之保險

契約。

(三)年金保險，你拍即期年金保險、遞延年金保險、利率變

動型年金保險、勞退企業年金保險、勞退個人年金保險

等商品名稱含有年金保險等文字之保險契約。

七、本函釋自今 (99 )年5月 1 日起生效適用，本部 98年 10 月 21

日以法政字第 0981113261號函與前揭說明相衝突部分，同

日停止適用。

八、請各財產申報受理機關(構)將本函釋內容列為財產申報

宣導之重點項目，並於收受申報表時提醒申報人應依前開

函釋內容申報，以免受罰。

學
，正本:監察院秘書長、國防部、總統肩等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政風機構

副本:本部中部辦公室、本部資訊處、本部政風司第二料、本部政風司檢察官室|電粥棚章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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